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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环罚告字【2016】60号）
李 丙 超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

342127197602134135，本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一
款第十一项规定，对你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擅自倾倒危险废物一案，拟作出罚款陆万伍仟
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违法事实、处罚
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本告知
书之日起七日内提出陈述申辩，如果要求听
证，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提
出听证，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又不要求听证，
本局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玉环市环境保护局
2018年2月1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8年2月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2017）浙0102民初4617号
朱诗文：本院受理原告凌继毅诉被告朱诗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102民初46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064号

钱善群、王魏：本院受理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102民初1064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375号

方鹏程：本院受理原告俞玉忠诉被告方鹏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7）浙0106民
初7375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如下：方鹏程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俞玉忠借款本金20000元、支付
逾期利息2133.33元；案件受理费353元，公告费650
元，由方鹏程负担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375号

项宗保、刘有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项宗保、刘有花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5375号民
事判决书（内容如下：项宗保归还杭州古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31306.17元并支付其资金占用
费10806.10元，刘有花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案件受理费862元，保全费441，公告费650元，
由项宗保、刘有花负担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044号

马骁：本院受理原告刘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归还本金及利息共计830000
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9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427号

湖州江南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湖州江南小厨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戴钰：本院受理原告
蔡万柳诉你们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你们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原告欠款100000元、违约金
20000元；你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52号

杭州鼎重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
敏芳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442号

廖小莉：本院受理原告解小军诉黄强和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191 民初 244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818号
苍南县宜山镇丝香鸟服装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

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苍南县宜山镇丝香鸟服
装经营部、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民初138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4755号

杭州博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和派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博创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证据副本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8年4月18日13
时45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6650号

于春雷：本院受理原告韩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民初1665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4431号

蔡嘉诚：本院受理原告沈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民初144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10809号

李敏、杨祥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与被告李敏、
杨祥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8日9
时20分在本院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803号

江华明、商美琴：本院受理原告陆昌金诉你们
民家借贷纠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5月4日上午9点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杨建新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杨建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DFBR-HLZQZR-2），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杨建新，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杨建新履行相关义务。杨建新作为上述资产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杨建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上表本金、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6月2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和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07/89773895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建新

2018年2月1日

债务人名称

浙江一洲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628710123220130383 XC628710113014115
XC628710113014144 XC628710113014145

债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17800000.00

欠息

951873.71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一龙建设有限公司、温州绿水
青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王龙洲、李晓央；
抵押人：萧梅芳、王宿诺、王龙洲、李晓央

杨建新与王鹤鸣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杨建新与王鹤鸣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杨建新已将其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

法转让给王鹤鸣，杨建新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王鹤鸣履行相关义务。王鹤鸣
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王鹤鸣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上表本金、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6月2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和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联系电话：13353323660
特此公告

杨建新
王鹤鸣

2018年2月1日

债务人名称

浙江一洲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628710123220130383 XC628710113014115
XC628710113014144 XC628710113014145

债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17800000.00

欠息

951873.71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一龙建设有限公司、温州绿水青
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王龙洲、李晓央；抵
押人：萧梅芳、王宿诺、王龙洲、李晓央

义乌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盛建英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义乌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盛建英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盛建英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盛建英。盛建英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盛建英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6年4月15日本金、利息

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
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
时根据主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最终以法院裁判文书为准，特此
公告。

义乌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盛建英

2018年2月1日

债权行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

借款人

义乌市金晟工艺品有
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4月15日)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25,000,000.00

欠息

3947101.84

抵押、担保人

义乌市龙虎日用品有限公司、浙江航艇针织有限公司、浙江忆丰科技
有限公司、王君芳、金明生、余小建、傅丽鹏、郑明进、郑航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进行处置。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宁波地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债权详细情况如下：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叶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18668109682
电子邮件：yel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序号

1

2

3

4

资产名称

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信升化工有限公司

余姚市新欣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宁波鄞州

宁波余姚

宁波余姚

宁波余姚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息合计（单
位：万元）

3841.17

7286.77

7693.92

1390.93

抵押情况

宁波鸿运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鹅颈村的工业用地，土地面积为43521平方米（65.28亩）。

1、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城区金色兰庭的住宅用房82套，房屋建筑面积合计10819.45平方米，土地分摊面积合计1542.12平方米；2、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谭家岭西路的商业用房5套，房屋建筑面积合计811.95平方米，土地分摊面积合计76.25平方米。

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城区谭家岭西路金色兰庭的住宅用房18套，房屋建筑面积合计2309.74平方米，土地分摊面积合计458.15平方米。

余姚市新欣劳动保护用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长元路188号的工业厂房，土地面积5203.06平方米（7.8亩），厂房建筑面积4408.53平方米。

担保情况

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

宁波比依电器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

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

宁波金鼎包装有限公司、胡新炎、吴爱仙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傅恭勋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傅恭勋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傅恭勋。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傅恭勋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傅恭勋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傅
恭勋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85；
傅恭勋 联系电话：1526860677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傅恭勋

2018年2月1日

单位：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9月28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傅恭勋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栩翎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9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

XT67625311314035
本金

1,061,623.49
1,061,623.49

欠息
0.00

抵押、担保人

陈成效、陈敏、许凌云

本报1月31日一版和二版标题《专访副
省长、公安厅长王双全：不驰于空想，不鹜于
虚声 开启浙江公安“新征程”》中，“鹜”应为

“骛”，特此更正。
浙江法制报

2018年2月1日

更正启事


